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物业服务合同明确约定送达地址的通知

各物业服务企业：
　　近年来，我区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数量呈逐年快速上升趋势。法院在审理该类纠纷案件过程中，发现由于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时，未明确对发生纠纷时的送达地址等内容进行约定，导致物业企业催收费用困难,发生诉讼后案件亦出现“送达难”的情况。部分小区甚至出现物业管理费无法及时回收,影响小区整体物业服务质量,加剧矛盾纠纷，影响社区稳定的情况。
　　为减少以上情况出现，确保小区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出现时能有效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达到在短时间内定纷止争的结果，我局提出以下要求：
　　一、各物业服务企业必须使用规范、完整的物业服务合同或书面协议文本。服务合同或重要协议文本中应明确约定双方当事人发生纠纷及诉讼时的送达地址（包括电子送达地址）、可用于有效联系的移动电话号码及联系人等，并载明一方当事人变更联系方式的主动通知义务及未及时通知相对方的法律后果。
　　二、各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签订物业服务合同时告知业主必须填写正确地址及发生错填漏填的法律后果。
　　三、具体签署合同或协议时，可参考“送达地址确认书参考文本”（详见附件1）和“送达地址确认条款参考文本”（详见附件2）使用。其中，“送达地址确认书参考文本”可单独作为合同附件直接使用，“送达地址确认条款参考文本”可作为合同条款直接使用。
 
　　附件：
附件1：送达地址确认书参考文本.doc
附件2：送达地址确认条款参考文本.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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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陈晓君，联系电话：86232183）
 
 
 
 
 
 
 
　　抄送：各镇（街道）房管所，区物协、房协，各房地产开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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